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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

关于财产保全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指引》的通知 
京高法发〔2021〕485 号 

 

市第一、二、三、四中级人民法院、北京金融法院； 

各区人民法院、北京互联网法院： 

为规范全市法院财产保全案件的执行工作，依法保障当事人、

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，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善意文明执行的

指导精神，服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，落实关于教育整

顿顽瘴痼疾整治的重要要求，市高级法院经过充分调研、多次论

证，制定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财产保全执行工作若干问题

的指引》，经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2021 年第 23、24 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请各院执行部门严格贯彻落实，并统

筹协调立案、审判等部门，执行中有问题请及时报市高级法院执

行局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  

  2021 年 5 月 31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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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

关于财产保全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指引 
 

为规范全市法院财产保全案件的执行工作，提高实施效率，

依法保障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，服务市场化法治化国

际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

定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

念的意见》等法律、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等规定，结合全市法

院财产保全执行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 

一、财产保全包括诉前保全、诉讼保全、仲裁前保全、仲裁

保全和执行前保全等，本指引中的财产保全案件指财产保全执行

案件。 

二、财产保全执行案件应当由立案部门编立“执保”字案号，

立案后移送执行部门实施。 

“执保”字案件办结后，当事人提出追加保全、续行保全、

变更保全或者解除保全措施的，由立案部门重新立“执保”字案

号，再移送执行部门实施。 

执行部门办理财产保全案件时，以保全裁定的案号制作保全

手续。 

三、执行部门应当严格按照保全裁定载明的财产信息或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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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全裁定的部门移送的财产清单或者线索采取保全措施。 

四、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，应当向人民法院提

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。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，确因

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，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

索的，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。 

在该裁定执行过程中，申请保全人可以书面申请执行部门通

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保全人的财产，执行部门经审查认为

申请保全人提供的具体财产线索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应予准许： 

（一）该财产线索指向的财产类型已纳入网络执行查控系统； 

（二）申请保全人有交易行为、使用记录等证据初步证明该

财产存在； 

（三）财产线索指向银行存款、网络资金或保险产品的，应

提供该财产所在机构的名称；财产线索指向不动产、车辆的，应

明确该财产所属省级行政区域；财产线索指向股权（股份）、证券

的，应提供该财产所在目标公司的名称；财产线索指向公积金的，

应提供被保全人公积金缴纳单位的名称，且该单位应在北京地区。 

申请保全人书面申请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保全人财

产，执行部门经审查，认为申请保全人提供的被保全财产价值已

基本满足保全裁定载明的金额或者该申请存在损害国家利益、社

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的，应当不予准许。 

五、被保全人有存款、不动产、股权（股份）、机器设备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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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财产可供保全的，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保全人明确被保全财

产的先后顺序。在能够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，人民法院应当选

择对被保全人生产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进行保全。 

六、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保全人提供估算被保全财产价值

的证明材料，申请保全人难以估值或者因情况紧急未经估值的，

人民法院可以先行采取保全措施。 

七、人民法院冻结被保全人存款的，以实际冻结的存款数额

为被保全财产价值。其他财产类型可以参照下列因素估算被保全

财产价值： 

（一）冻结上市公司股票的，应当以冻结前一交易日收盘价

为基准估算财产价值，在不超过保全标的额 20%的幅度内合理确

定冻结股票数量； 

（二）冻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，

参照公司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、实缴出资额等因素估算财产价值； 

（三）查封企业厂房、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，应当综合考

虑购买价格、使用年限、设备折旧等因素估算财产价值； 

（四）查封不动产的，可以参照二手房交易平台同等条件的

不动产估算财产价值。不动产整体价值明显超出保全标的额的，

应当对不动产相应价值部分采取查封措施。相关部门以不动产登

记在同一权利证书下为由提出不能办理分割查封的，可先行对不

动产进行整体查封。整体查封后，被保全人申请办理分割查封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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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分割登记，并依法解除对超标的部分

的保全； 

（五）查封车辆已实际扣押的，可以参照二手车交易平台中

同等条件的车辆估算财产价值； 

（六）冻结有价证券、理财产品、投资型保险产品、基金份

额、信托收益等金融产品的，可以参照票面价值、保单现金价值

或通过向金融机构询价的方式确定财产价值； 

（七）冻结采矿权、碳排放权、排污权、林权等财产性权利

的，可以参照查询到的市场价格确定财产价值； 

（八）冻结被保全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，以该第三人确认

的到期债权数额估算财产价值。 

八、查封被保全人的财产，一般以采取保全措施时为基准时

间点对保全财产价值进行估算，原则上以其价值能够满足保全裁

定载明的金额为限，不得明显超标的额保全。 

九、保全财产属于下列情形的，不计入保全财产价值： 

（一）被保全财产属于轮候查封且申请保全人对该财产不享

有担保物权等优先权，在先查封的债权数额相对应的价值部分； 

（二）被保全财产系机动车、船舶、航空器等特殊动产，仅

办理档案查封但未实际扣押的； 

（三）被保全财产上设定有非本案申请保全人享有或第三人

在先享有的担保物权等优先权对应的价值部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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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应当不计入保全财产价值的情形。 

十、对季节性商品、鲜活、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

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，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，由人民法

院保全价款；必要时，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，保全价款。 

十一、办理保全措施时，执行部门应当要求协助执行单位反

馈被保全财产的基本状况、是否轮候查封、是否设有他物权等信

息。 

十二、现场查封不动产、机器设备等财产的，应当提前制定

预案，严格规范保全行为，按规定张贴封条、查封公告、核查财

产、制作笔录、拍照摄像等，将查封清单送达在场当事人。 

采取现场保全措施时，应当佩带执法记录仪，将保全现场有

关情况记录在案。 

十三、执行部门要充分利用集约化、信息化等方式，提高财

产保全实施效率。 

多项被保全财产涉及同一地区、同一路线的，执行部门应当

合并办理。 

被保全财产在北京以外地区且需要现场办理保全措施的，执

行部门应当优先委托被保全财产所在地或协助执行单位所在地的

人民法院办理，并在收到“执保”案件或明确被保全财产信息后 3

日内通过执行事项委托平台发起委托。 

十四、申请保全人、被保全人、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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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，人民法院应

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。 

十五、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，案外

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，基于实

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

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。案外人、申请保

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

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。 

十六、本指引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

起实施。 

本院以前发布的有关文件与本指引不一致的，以本指引为准。 

法律、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有新的规

定的，以其规定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

- 8 - 
 

被保全财产清单（样式） 

裁定案号：（   ）京      号    执保案号：（   ）京  执保  号 

 

序

号 

被保

全人 

财产

类型 
财产信息 起始日期 措施 

协助

机构 

法律

文书 
备注 

1  房产 
房产位置 

产权证号 

起： 年 月 日 

止： 年 月 日 

首封/ 

轮候 

××不

动产登

记中心 

协执

及回

证各

壹份            

首封信息； 

优先权情况； 

账户余额； 

财产价值： 

2  
银行账

户 
      

3  股权       

…         

…         

…         

…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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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

注 

 

 
保全实施经办人：××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×× 

接收人： 

接收部门：做出裁定的部门 
移送日期： 


